
臺北市政府 92.11.13.  府訴字第０九二二七六三六七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右訴願人因同校教師申誡處分事件，不服本市大安區○○國民小學九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北市○○人字第０九二三０三一三０００號書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

　　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七十七條第八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

　　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行政法院五十三年度判字第二三０號判例：「提起訴願，係對官署之行政處分，請求救

　　濟之程序，必以有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其前提，而所謂行政處分，係指官署本於行政職權

　　，就特定事件，對人民所為足以發生法律上具體效果之處分而言。若非屬行政處分，自

　　不得對之，依行政訟爭程序，請求救濟。......」

　　六十二年度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

　　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

　　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緣訴願人係本市大安區○○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小）教師，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十

　　九日在該校教職員辦公室內，遭同校教師○○○公然侮辱，○○○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以九十二年四月三十日九十二年度簡字第一０六五號刑事簡易判決公然侮辱，處拘役

　　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在案。訴願人前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以○

　　○○不適任教職向該校提出申訴，陳請該校予以解聘。嗣於九十二年五月十五日以法院

　　已將○○○判決有罪為由，再向該校提出口頭申訴。經該校於九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提報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審認○○○言行確有不當，惟尚未達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應予停

　　聘、解聘或不續聘之程度，故決議送交該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辦理。案經於九十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及六月五日二次召開會議，爰依教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第六點第十六款規

　　定，核予○○○申誡一次處分，並將該案處分結果以九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北市○○人字

　　第０九二三０三一三０００號書函通知訴願人略以：「主旨：有關本校教師○○○公然



　　侮辱臺端乙案，茲核復如說明，請　查照。說明：......二、查本校教師○○○公然侮

　　辱臺端乙節，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九十二年度簡字第一０六五號判決確

　　定成立。本案於九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決議，全案送交本

　　校教師成績考核會依法辦理，案經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及六月五日二次召開會議審慎

　　研議結果，依『教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核予教師○○○申誡一次處分，以資惕厲，並

　　令其日後更加謹言慎行，以為學子典範。」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向本府

　　提起訴願，並據○○國小檢卷答辯到府。

三、卷查○○國小九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北市○○人字第０九二三０三一三０００號書函，係

　　該校就本件訴願人申訴教師○○○不適任教職乙事，將該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所為處

　　理結果答復訴願人，核其性質，僅係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未對外發生法律上效

　　果，非屬行政處分，訴願人對之遽即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

　　許。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七條第八款之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一　　月　　十三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